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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州 市 南 沙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穗南府行复〔2024〕254 号

申请人：成 XX。

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南沙派出所。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金沙路 1号。

负责人：张福健，职务：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6月 2日作出的《终止案件

调查决定书》[穗公南(南沙)行终止决字〔2024〕XX 号]（下称

《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

予以受理，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责令被申

请人重新处理。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7 日被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违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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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劳动合同，因赔偿事宜未达成共识，申请人向税务部门举报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给申请人缴纳社保。后经协商，

申请人与 XX城投建设有限公司于2023 年 5月 12日达成协议约

定赔付 59 万余元，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于 5月完成赔偿支付义

务，双方没有劳动纠纷。2023 年 6月 21 日，该公司把申请人的

人事档案转至 XX 市人才服务中心档案室。经查，该公司盗窃了

申请人的人事档案资料（干部履历表、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

干部任免表等 11 份），申请人与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档

案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该工作人员告诉申请人，系该公司盗窃

申请人的档案材料，打击报复申请人。申请人于 2024 年 4月 23

日到被申请人处报警，并提交了申请人与该工作人员的对话录

音，被申请人于2024年 5月 6日出具了《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

2024 年 6月 2 日，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终止案件调查，并告知

见到了申请人的档案资料，让申请人联系单位领取。申请人认

为2023年5月12日后已与XX城投建设有限公司没有劳动纠纷，

属于打击报复，盗窃申请人的档案材料。

本府向申请人听取意见时，申请人补充以下意见：一、申

请人认为本案是打击报复，不是一般的劳动纠纷，也不是一般

的盗窃案。申请人 2023 年就到了深圳，因为档案缺失导致了申

请人一直没能找到工作。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应当对公司进行

行政处罚及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二、申请人在 2023 年 2月 7

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按照相关规定公司 15天就应当将申请人

档案转移。但是实际却是申请人多次联系了公司并反复沟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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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 7 月份才将申请人的档案转移。在档案转移前，申请人

曾两次联系洪某平，洪某平称其是专业的档案人员不会篡改和

缺失申请人的档案。三、档案的转移按照规定是有路线记录及

监控，被申请人没有去调查相关档案转移记录。四、申请人 2024

年 4月 21 日与公司的项目经理、控股公司人事管理负责人发了

信息沟通关于档案缺失的事情，但是均没有回复，所以申请人

才向被申请人报警。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报案后，依法受理案件，依法履

行职责。

2024 年 5月 6日，被申请人接申请人报警称，其之前在广

州市南沙区南沙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工作，后被 XX 城投建设

有限公司解聘，在该公司工作的人事档案有缺失，该公司已经

答应其会补全所有人事资料，但申请人坚称该公司是盗窃其人

事档案，坚持报警称被盗窃。被申请人于 5月 6日受理“成 XX

被盗窃案”调查，于 2024 年 6月 2日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

书》。

二、被申请人调查该案，在案件办理期限内，根据所收集

到的证据依法作出决定。

1.被申请人对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委托人张 XX 制

作了笔录，张 XX 称没有故意扣留或抽走申请人缺失的档案材

料，在申请人提出缺失材料后，公司进行核查核对，从其子公

司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将申请人所缺失的材料补齐，并表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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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到申请人的档案里。

2.被申请人对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档案管理员洪

某平制作了笔录，洪 XX 称申请人是其三级子公司 XX 城投建设

有限公司的员工，总部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暂时没有申请

人所称的档案，要向子公司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调取。洪 XX

表示没有人故意抽走申请人的档案，辩解其跟申请人通电话时，

人在外面比较乱，没有听清楚申请人当时所说的话，其回答并

不是认为公司有抽走材料的意思，可能造成了申请人的误解。

三、被申请人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适用法律准确，

程序合法。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案中，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有盗窃的违法行为。理由如下：

1.该公司没有转移公私财物的占有。申请人所报称缺失的

档案材料是由该公司制作出来的，保管部门是 XX城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公司即使抽走了这些档案材料也不符合盗窃转移公

私财物占有的条件。

2.盗窃行为的主观要件是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称档案是从子公司 XX 城投建

设有限公司调取回来的，并不存在于原来的档案里，没有故意

抽走档案的行为。通过调查，违法事实不存在。

综上，被申请人依据上述规定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并于次日送达了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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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程序合法，恳请予以维持。

本府查明：

2024 年 5 月 6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报警称其人事档案被

盗窃，并提交其与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洪 XX 的

约 29 秒的电话录音，拟证明其人事档案被盗窃。被申请人对该

案立案处理，制作《行政案件立案登记表》[穗公南（南沙）立

案字〔2024〕XX 号]，并向申请人直接送达《行政案件立案告

知书》[穗公南（南沙）立告字〔2024〕XX 号]、《报警回执》

（回执编号：4401002024050615032XXXXXX）。其中，《行政案

件立案登记表》记载：“报案人：成 XX。简要案情：2024 年 5

月 6 日，我所接成 XX 报警称，其之前在广州市南沙区 XX 城投

建设有限公司工作，后被公司解聘，成 XX 称其在该公司工作的

人事档案有缺失，该公司已经答应其会补全所有人事资料，但

成 XX 坚称该公司是盗窃其人事档案，坚持报警称被盗窃。”

同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

录》。该笔录载明：“（你今天来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南

沙派出所有什么事吗?）我因被人盗窃人事档案和被打击报复，

现在过来派出所反映情况。（你把你被打击报复的情况说一下?）

2023 年 2月，办公地点在南沙 XX 的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把我

违法解聘，后面我去相关部门申诉，后面我们谈妥，公司赔偿

我 50 多万元。后面我在 2023 年 3月要求公司把我的档案发到

深圳人才中心档案馆，2023 年 6 月公司才把我的档案送到 XX

人才中心档案馆，但我发现档案不全，我就找 XX 城投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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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的领导，对方不理会我，公司负责档案管理的人跟我说

有公司里面的人把我的档案私自拿出不给我，后面我就报警。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因何事解聘你?）当时刚好我与公司的

劳动合同到期，后面公司以我学历专业不对口头为由，不跟我

续签劳动合同，几个月后就把我解聘了。（你说的盗窃人事档

案的情况?）就是以上我所说的，我认为对方的人是盗窃我的

人事档案来打击报复我。（你的人事档案存放在哪里?）是放

在 XX 城投公司的，办公地点就在广州市南沙区 XX。（你缺失

的档案情况?）现在经过核实，现在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有以

下我的个人档案没有给我：1 份干部履历表、1 份初聘专业技

术职务呈报表、1 份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工程师)、1 份干部

免表、1 份成 XX 建设公司劳动关系终止证明、1 份成 XX 建设

公司劳动关系终止通知书、1份劳动合同(2014年 XX佛投公司)、

1份劳动合同(2017 年 XX 城投建设公司)、XX 佛投与成 XX 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1 份 XX 佛投与成 XX 解除劳动合同证

明书、1份成 XX工资变动登记表。（你所说的缺失的档案本来

有哪里保管的?）由 XX 城投公司保管的。（缺失的档案是由哪

里开具的?）有一部分档案是由XX佛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后

面我转到 XX城投公司，这部分档案也跟着到了 XX 城投公司），

有一部分是 XX城投建设有限公司开的。（你与 XX城投建设有

限公司或 XX城投公司的员工个人是否存在纠纷?）没有。（你

是否知道是谁把你缺失的档案拿走的?）我不知道，XX 城投公

司的档案管理员洪某平说有人拿走的，但没有说是谁拿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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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档案是否有对你造成影响?）有，导致我后续找工作

都不成功，而且这个以后还会影响到我退休。（XX城投建设有

限公司或 XX城投公司是否有答应把缺失的档案给你?）没有，

在 2024 年 4月 23 日，XX城投建设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人有

跟我协调，但只给我一份缺失档案的清单，不过现在还没有把

缺失的档案给我。（XX 城投公司是否有因此事与你进行对接协

商?）没有。”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的其与 XX 城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洪某平的约 29 秒的电话录音中，未见有洪

某平表示有盗窃人事档案行为或打击报复行为的内容。

2024 年 5月 10 日，被申请人对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张 XX进行询问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该笔录载

明：“（你在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负责的工作?）我是负

责人力资源的，成 XX 在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你把情况说一下?）2023 年 2 月 7

日，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与成 XX解除劳动关系，公司给成 XX

赔偿了 XXXX 元，后来公司收到了成 XX 人事档案后续托管单位

的信函，要求公司把成 XX 人事档案送达后续托管单位，2023

年5月我公司按照要求把成XX的人事档案通过正规渠道送到了

指定单位，2024 年 4 月成 XX 说他的人事档案有材料缺失并且

报警，我就受公司委派到派出所反映情况。（你公司是否有故

意扣留或故意抽走成 XX 的人事档案材料?）没有，当时我公司

收到信函后，我公司已经把成 XX当时的档案资料都邮寄出去了，

成 XX 提出缺失材料后，我公司核查后到其他子公司补回来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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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但不保证这部分材料就是成 XX 真的缺失的，因为成 XX 所

说的缺失材料只是成 XX 单方面提出来的。（成 XX 所说缺失的

材料的情况?）一开始成 XX 提出缺失了 4 部分材料，后来我公

司核查后，可以给成 XX 补以下材料：1 份干部履历表、1 份初

聘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1份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工程师)、1

份干部任免表、1份成 XX 建设公司劳动关系终止证明、1份成

XX建设公司劳动关系终止通知书、1份劳动合同(2014 年 XX 佛

投公司)、1份劳动合同(2017 年 XX 城投建设公司)、XX 佛投与

成 XX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1份 XX 佛投与成 XX 解除劳

动合同证明书、1份成 XX 工资变动登记表，这部分材料的清单

已经提供成 XX本人，他也没有提出异常。（以上材料你公司是

否愿意交到成 XX 后续档案管理单位?）愿意。（你能否提供成

XX所说缺失的材料给公安机关?）我可以提供复印件。（成 XX

所说缺失的人事档案材料是否会影响到成 XX 的后续找工作或

以后退休?）这就要看成 XX 找的工作的新单位是否需要这些材

料了。（公司因何事与成 XX 解除劳动关系?）因为成 XX 之前工

作的项目己经做完了，公司与成 XX 协商转岗的事情，但最后协

商不一致，公司按照劳动法和相关制度与成 XX 解除劳动关系，

并给成 XX 经济赔偿。（之前成 XX 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人事档案

存在哪里?）存放在 XX 城投公司的档案室，即广州市南沙区游

轮码头办公点。（平时你公司的人事档案室是否有专门的人员

管理?）有的。”同日，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

某元向被申请人提交了申请人所称缺失的人事档案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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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人事档案材料盖有 XX 佛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XX 城投建设有

限公司、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印章。

2024 年 5月 24 日，被申请人对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洪某平进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

“（具体事情，你说一下?）因成 XX 档案缺失，他来找我们公

司要缺失的档案，我们这边就没有，需要向子公司调取，因为

成 XX 是三级子公司的员工，所以我们总部暂时是没有这些档案，

要向子公司进行调取，才有这些档案。我们这边也积极向子公

司调取了，也给他补齐了。（成 XX 缺失的档案是否有人故意抽

走?）没有。（那你怎么跟成 XX 说的?）成 XX 这个人我没有见

过面，我不认识。他因为档案的事情电话联系过我。当天晚上

通电话我说了什么，因通话时间长，讲话比较多，我忘记了，

不知道说了什么。因为他是在晚上 8点多给我打电话，不是上

班时间，当时我在外面，外面比较乱，他说什么话，我没有听

清楚。可能我说的话，口气是疑问句，他录音可能录成了肯定

句，就造成了误解。也可能自己当时在外面注意力分散，随便

应付了他。（你的工作职责是什么?）我是公司总部的档案管理

员，我的职责是按照档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和规定落实工作。”

2024 年 6月 2日，被申请人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载明：“因成 XX 被盗窃案一案具有没有违法事实的情形，根据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之

规定，现决定终止调查。”被申请人于次日将《终止案件调查

决定书》直接送达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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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5月 18 日成立，

住所地为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 XX 路 XX 号 XX 房。XX 城投建设

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成立，住所地为 XX 市横琴新区

XX大道XX号 XX栋 XX办公-XX室。XX城投建设有限公司于2024

年 5 月 10 日出具的《说明》载明：“XX 城投建设有限公司为

XX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4 年 6月 3日，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案件

调查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行政案件立案登记表》[穗

公南（南沙）立案字〔2024〕XX 号]、《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

[穗公南（南沙）立告字〔2024〕XX 号]、《报警回执》（回执

编号：4401002024050615032XXXXXX）《询问笔录》三份、电

话录音、申请人所称缺失的人事档案材料复印件、企业信用信

息查询截图、《说明》、《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穗公南(南

沙)行终止决字〔2024〕XX 号]等。

本府认为：

一、被申请人具有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法定职

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

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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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申请人报警称其人事档案被盗窃的行为发生在广州市

南沙区南沙街道内，属于被申请人的治安管辖区域范围。被申

请人作为县级公安机关派出机构，具有对辖内违反治安管理的

行为进行调查并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法定职权。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

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经过调查，发现行政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公安

派出所、县级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以上

负责人批准，终止调查：（一）没有违法事实的；……”盗窃，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本案中，首先，根据对被申请人出具的《行政案件立案登

记表》、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的电话录音以及申请人、XX 城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洪某平的询问笔录可知，申请人

报警称其人事档案被盗窃，其报警的依据系来源于 XX 城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的档案管理员洪XX与其电话通话时有告知其人事

档案被人拿走。申请人对此提交了其与洪 XX的 29 秒电话录音，

但电话录音中并未见有洪XX表示有盗窃人事档案行为或打击报

复行为的内容。且洪 XX 在配合被申请人调查时亦陈述没有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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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抽走申请人的人事档案，并称其与申请人通话时系在下班时

间且在外面接听，申请人可能对其说的话产生误解。故，根据

以上证据可知，申请人报警称其人事档案被盗窃并不具有事实

依据。其次，根据申请人、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张某元、洪某平的询问笔录可知，申请人系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 XX城投建设有限公司的员工，其人事档案由 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管。申请人提出人事档案材料缺失后，

XX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经核查后已从XX城投建设有限公司将

申请人所缺失的人事档案材料补齐，并表示可以将材料移送申

请人后续档案管理单位。由此可见，XX 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和XX城投建设有限公司均不存在非法占有申请人人事档案的行

为。故，被申请人据此认定申请人被盗窃一案没有违法事实，

并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五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依据正确。申请人主张人事档案被盗窃是 XX 城投建设有限公

司对其的打击报复，没有事实依据，本府不予采纳。

三、被申请人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程序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

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本案中，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5月 6日受理申请人的报案，于 2024

年 6月 2日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并于次日直接送达申

请人，符合上述规定，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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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6月 2日作出的《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穗

公南(南沙)行终止决字〔2024〕XX 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

日起 15 日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起诉。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四年八月九日


